
1 

 

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4-035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业绩承诺后公司继续推进原股

权收购方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之佳”或“公司”） 

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河北唐

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业绩承诺及公司继续推进原股权收购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人医药”）完成业绩承诺

后继续推进收购剩余 2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唐人医药成为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 

 近日，健之佳与持有唐人医药 20%股权的 5 位自然人股东、其他相关方

签署《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或“协议”）。2024 年 5 月 23 日，健之佳

在扣除代收 5 位自然人股东应赔偿唐人医药的款项及其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后，

按照协议约定的金额向 5 位自然人股东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目前正在办理股

权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 年 8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以

支付现金方式分两个阶段购买唐人医药 100%股权，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以下

统称“股权收购协议”）约定： 

第一阶段，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浙江自贸区珏静志远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明照远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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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区举成勤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唐人医药 80%股权。2022

年 8 月公司已完成第一阶段 80%股权的购买及交割，完成交割后，唐人医药成为

健之佳的控股子公司，王冠珏、赵明、王成举、赵亮、赵超越合计持有唐人医

药剩余 20%股权。 

第二阶段，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约定，2022 年、2023 年业绩承诺期满，

若唐人医药完成业绩承诺的约定条件，且满足协议约定的其他相关条件，公司将

按协议约定推进并完成对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现上述条件已成就，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河北唐

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业绩承诺及公司继续推进原股权收购方案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关于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完成业绩承担及公司继续推进原股权收购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按股权收购协议约定推进并完成对唐人医药

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 

 

近日，在股权收购协议协议确定的原则下，健之佳与持有唐人医药 20%股权

的 5 位自然人股东王冠珏、赵明、王成举、赵亮、赵超越协商、签署补充协议二，

主要安排和约定如下： 

一、协议签署主体、第二阶段交易标的及初始交易价格 

1、甲方：健之佳；乙方：浙江自贸区珏静志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浙江自贸区明照远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举成勤酬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 1：王冠珏；丙方 2：赵明；丙方 3：王成

举；丙方 4：赵亮；丙方 5：赵超越；丁方：王语嫣；戊方：唐人医药。 

2、第二阶段交易标的及初始交易价格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第 4.2 条约定并经各方共同确认，第二阶段交易标的

为丙方合计持有的唐人医药 20%股权，《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初始交易作价合

计 414,700,000 元不变。丙方各方在唐人医药的持股比例以及对应的初始交易价

格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对应的注册资本 
交易价格

（元） 

王冠珏 6.6674% 9,284,896 138,24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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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明 6.6599% 9,274,356 138,092,400 

王成举 3.3347% 4,643,879 69,145,980 

赵  亮 1.6703% 2,326,072 34,634,520 

赵超越 1.6676% 2,322,260 34,577,760 

合计 20.0000% 27,851,463  414,700,000  

 

二、第一阶段交易的后续事项处理、结算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第 13.5 条第（5）款约定：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

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应了相关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

未披露的负债或或有负债。对于因第一阶段交易标的交割日前的事项导致的、

在交割日后产生的乙方、丙方、丁方及/或戊未事先书面披露的标的公司负债，

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应缴但未缴的税费，应付未付的职工薪酬、社会保险及

住房公积金费用，因工伤而产生的抚恤费用，因违反与第三方的合同约定而产

生的违约责任，因违反相关法律而产生的行政处罚，因交割日前行为而引发的

仲裁、诉讼等纠纷所产生的支出或赔偿，因交割日前提供担保而产生的担保责

任（统称“或有负债”），在标的公司承担后，乙方、丙方、丁方同意给予赔

偿。乙方、丙方、丁方内部对于前述赔偿相互承担不可撤销地连带责任。乙方、

丙方、丁方应当在标的公司支付或有负债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现金方式

向标的公司履行赔偿责任。 

各方一致确认，截止 2024 年 4 月 24 日，因第一阶段交易标的交割日（即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的事项导致的、在交割日后产生的、前期未事先书面披

露的标的公司负债，乙方、丙方、丁方应向标的公司赔偿的情况如下： 

2.1  已发生，且性质、金额明确的事项 

甲丙双方已确认相关事项的事实、性质及金额影响，并对金额达成共识的

事项： 

丙方确认因第一阶段交易标的交割日（即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的事项导

致的，业绩承诺期已发生且确认结果的事项需赔偿戊方的金额，已计入 2023 年

财务报表，考虑股利分配等各因素影响后，丙方应向戊方赔偿并支付的金额为

186,162.57元。 



4 

 

2.2  已发生，结果及金额影响尚未最终确定，初步处理的事项 

对第一阶段交易标的交割日前加班工资支付等与员工产生的劳动争议事项，

因部分员工劳动仲裁程序尚未终结或尚处于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协商过程中，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其影响金额尚未最终确定。 

丙、戊双方已确认相关事项的事实、性质，以目前审慎估计的金额

2,193,354.29 元计入 2023 年财务报表，考虑股利分配等各因素影响后，本交

易阶段，丙方应向戊方赔偿并支付的金额暂定为 1,754,683.43元。 

2.3  综上，对于上述事项，本交易阶段，丙方应赔偿戊方（含子公司）的

金额为 1,940,846.00 元（即：186,162.57 元+1,754,683.43 元=1,940,846.00

元）。经丙、戊双方确定，丙方最终应向戊方赔偿并支付的金额为 1,940,000 

元。 

2.4 甲、丙、戊三方协商确定，戊方委托甲方收取上述赔偿款，由甲方从

向丙方支付的第二阶段股权交易款中进行结算。结算完成后的 7 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按照相关赔偿款的实际承担主体，将上述款项转交戊方或其子公司。按

照丙方各方持股比例赔付。  

2.5 后续约定 

《股权收购协议》第 13.5 条第（5）款约定的对或有事项事实、性质及金

额影响的界定原则不变，包括但不限于上述 2.1、2.2 条已知事项，及截止本协

议签署之日尚未知悉的情况。各方同意，待相关事项影响确定后，且在标的公

司支付该或有负债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多退少补原则，由戊方委托甲方与

丙方按其各自持股比例进行结算，确定补充赔偿或退款，并于每年 1 月份定期

对上一年度所涉或有事项进行核对及款项结算，直至相关事项不再发生、被识

别或超出诉讼时效、超过监管机构处理年限为止。 

 

三、20%股权交易价格的结算及价款支付安排 

3.1  20%股权交易价格的结算： 

因本协议第二条或有事项处理涉及丙方应向戊方支付的赔偿款1,940,000元，

甲、丙、戊三方一致同意将其纳入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款一并结算。 

本阶段，《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丙方20%股权414,700,000元的初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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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扣除甲方代收丙方应赔偿戊方款项1,940,000元，以及丙方应承担的个人

所得税测算金额为70,667,209.45元（以最终依法确定、申报、缴纳金额为准），

甲方和丙方结算金额为342,092,790.55元（若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金额、尾差

导致该金额变动，以实际金额为准，甲方需按实际金额重新编制表并签章提供

给各方作为本补充协议的附件，确定本协议相关内容、金额，各方不必为此签

署补充协议，下同）。 

3.2 代扣股东赔偿金、个人所得税后，本次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丙方支付第二阶段交易价格的40%，即

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为165,880,000元。扣除丙方应赔偿戊方的1,940,000元，以

及丙方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70,667,209.45元，实际甲方应支付丙方的金额为

93,272,790.55元；其中：向丙方 1支付 31,094,506.48元，向丙方 2支付

31,059,208.10元，向丙方3支付15,552,108.53元，向丙方4支付7,789,765.43

元，向丙方5支付7,777,202.01元。 

3.3  股权解质押、过户，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3.3.1  股权解除质押 

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本次第一笔转让款后应于7个工作日内，甲方牵头，丙

方及戊方配合将丙方前期质押给甲方的唐人医药20%股权解除质押。 

3.3.2  股权过户、变更及章程修订 

自丙方 20%股权质押解除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甲方牵头，丙方及戊方配

合将丙方合计持有的唐人医药 20%股权过户登记至健之佳名下，并完成标的公

司章程修改、执行董事选聘并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完毕相应变更登记手续

（如因政府监管部门对甲方、丙方、戊方提交资料、必要程序之要求所致，未

能在前述约定时间内完成该项工作，三方可在监管机构规定时限内适当顺延）。 

3.3.3  本次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 

在完成上述 20%股权的全部变更登记手续，且在甲方原已签约的并购贷款

银团机构放款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丙方合计支付第二阶段交易作价的剩余

60%，即第二阶段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为 248,820,000 元；其中：向丙方 1 支付

82,949,604 元，向丙方 2 支付 82,855,440 元，向丙方 3 支付 41,487,588 元，

向丙方 4支付 20,780,712 元，向丙方 5支付 20,746,6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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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按监管机构要求时限，或甲方向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后30日内，

甲方代丙方完成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缴纳，并向丙方提供税款缴纳凭证。 

 

四、交割安排 

甲方登记成为《股权收购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唐人医药20%股权的股

东，即视为完成第二阶段交易标的之交割，健之佳即成为第二阶段交易标的的

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第二阶段交易标的有关的一切权利、权益、义务及

责任；丙方则不再享有与第二阶段交易标的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再承担与第

二阶段交易标的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各方另有约定除外。 

 

五、业绩承诺期留存收益的分配 

5.1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第十条约定，业绩承诺期间实现的利润，在弥

补亏损、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后，标的公司各子公司按公司法及章程规范将全部

可分配利润向母公司分配，按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留存收益与业绩承诺期各年

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孰低

原则分配现金股利。2022年度、2023年度，标的公司上述现金红利，由标的公

司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5.2  根据2022年业绩实际完成情况，唐人医药分别于2023年4月24日、

2023年5月1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2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甲方、丙方各方按持股比例分配现金股利，

其中，丙方合计应享有的现金股利金额为18,969,336.59元（即：可供分配现金

股利94,846,682.93*20%=18,969,336.59元）。 

根据2023年业绩实际完成情况，唐人医药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

甲方、丙方各方按持股比例分配现金股利，其中，丙方合计应享有的现金股利

金 额 为 20,811,541.23 元 （ 即 ： 可 供 分 配 现 金 股 利

104,057,706.16*20%=20,811,541.23元）。 

2022 年 、 2023 年 合 计 应 向 丙 方 各 方 分 配 现 金 股 利 测 算 金 额 为

=18,969,336.59+20,811,541.23=39,780,877.82元（以最终依法确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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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金额为准，若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金额、尾差导致该金额变动，以实际金

额为准，甲方需按实际金额重新编制下表并签章提供给各方作为本补充协议的

附件，确定本协议相关内容、金额，各方不必为此签署补充协议，下同）。 

5.3  在完成第二阶段股权过户手续后7个工作日内，戊方将应分配给丙方

的2022-2023年度现金股利39,780,877.82元发放至甲方。 

按监管机构要求时限或在甲方收到戊方发放的上述现金股利后的7个工作日

内，由甲方按股权转让所得代丙方扣缴丙方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后，将剩余款

项支付丙方，并向丙方提供税局出具的完税证明文件。 

 

2024年5月23日，健之佳在扣除代收5位自然人股东应赔偿唐人医药的款项

及其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后，按照协议约定的金额向 5位自然人股东支付了第

一笔转让款。目前正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为按《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继续推进并完成原股权收购方案第二

阶段工作，完成对唐人医药剩余20%股权收购事宜，系公司唐人医药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的延续推进。涉及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中重大风险提示相关章节，须一并阅读，以特别关注各项风险因素的持续影响。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25日 


